
讀經小組示範－路加二章 

貳 對在人性裏帶著神性之人救主的豫備  一 5～四 13 

 一 祂的出生 二 1～20 

（問：該撒亞古士督出了詔諭，叫普天下的人都申報戶口，這與主耶穌的出生有何關係？） 
  ＊ 路 2:1 註 1  【這是神的主宰…馬利亞和約瑟就從拿撒勒到了伯利恆，使救主能在那裡出生，

好叫關於祂出生地的豫言得著應驗。】 

（問：在這一章聖經裡，記載了主耶穌的出生、受割禮、長大與長進以及童年生活，請問有何意義？） 

＊ 路 2:7 註 1  【…(一)按著神造人的律有真正的出生，使祂成為人救主來拯救人；(二)按著神所

定的律法受了肉身的割禮，使祂成為亞伯拉罕合法的後裔…(三)按著人生命的律長大，（40，）

使祂成為完全的人，彰顯神，以成就神救贖的計畫；(四)有正確的童年，在對神之事的關心中

長大…有力的證明耶穌真實的人性。】 
 

二 祂的幼年 二 21～52 

 1 受割禮與命名 21 

 2 被獻上與受稱揚 22～39 

（問：在西面對嬰孩耶穌的稱揚裏，啟示人救主所是的哪些項目？） 

＊ 路 2:34 註 2  【啟示人救主是以色列的安慰、神的救恩、外邦人的光、以色列民的榮耀、以色

列人的試驗、以及受人反對的標記。】 

 3 長大與長進 40～52 

（問：在關於人救主十二歲所發生的事例中，如何看見祂的神聖屬性與人性美德？） 
＊ 路 2:49 註 1  【孩童耶穌顧到神的事。】 

＊ 路 2:49 註 3  【指明孩童耶穌的神性。在人性上，祂是父母的兒子；在神性上，祂是父神的兒

子。】 

＊ 路 2:51 註 1  【祂的人性服從肉身的父母。】 

（問：52 節說到耶穌在神與人面前所顯明的恩典上都不斷增長，這是甚麼意思？） 
＊ 可 2:52 註 2  【在神面前有恩典，是因祂按著神的願望，在對神的彰顯上長大；在人面前有恩

典，是因祂在人性美德裡所顯明的神聖屬性上長大。祂是一位神人，在神和人面前長大。】 

 
【本篇思路】： 

   第二章主要是說到主耶穌的出生與祂的幼年。在這一章聖經裡，路加記載了關於人救主的出生、受

割禮、長大與長進以及童年生活。其目的是要強調祂：1、有真正的出生，使祂成為人救主來拯救人；

2、受了肉身的割禮，是亞伯拉罕合法的後裔；3、按著人生命的律長大，成為完全的人，彰顯神，以

成就神救贖的計畫；4、有正確的童年，在對神之事的關心中長大。這四點有力的證明耶穌真實的人性。 

   當嬰孩耶穌被帶到聖殿獻上的時候，受到西面和亞拿的稱揚。在西面的稱揚裡，啟示人救主所是的

六個項目：以色列的安慰、神的救恩、外邦人的光、以色列民的榮耀、以色列人的試驗以及受人反對

的標記。然後到了十二歲，在祂對於父母尋找祂的應對裡，我們看見祂的神聖屬性與人性美德：祂作

為父神的兒子，顧到神的事；作為人的兒子，也在人性上服從肉身的父母。 

   祂作為一個神人，就在神與人面前所顯明的恩典上不斷增長。祂按著神的願望，在對神的彰顯上長

大；也在人性美德裡所顯明的神聖屬性上長大。祂在神和人面前長大，為著祂能在帶著神聖屬性與人

性美德的職事中盡職作豫備。 


